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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112 學年度）「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設置要點 

一、宗旨：為獎勵發電設施所在地(連江縣)清寒及優秀學生敦品勵學，發展專長，特設立本獎助學 
金。 

二、名稱：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獎助對象：設籍連江縣學生）。 

三、獎助學金種類： 

（一）勵志獎學金：身心障礙組係指領有政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及身心障礙證明，且在國內各級公

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就讀之學生，或其他經本分廠認可之特殊身心障礙之學生皆可申請，

以低收入戶者優先錄取。ㄧ般勵志組指領有各級政府核發低收入戶證明之國內各級學校學生

皆可申請。 

組 別 預計錄取名額 每名獎學金金額 備 註 

 勵志獎學金(身心障礙組) 3 人 １０,０００元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勵志獎學金(一般國小組) 5 人 ２,０００元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 

 勵志獎學金(一般國中組) 2 人 ３,０００元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 

 

（二）五育獎學金： 

組 別 預計錄取名額 每名獎學金 金額 備 註 

國小五、六年級 50 人 １,０００元  

國中 50 人 ２,０００元  

高中(職)（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16 人 ３,０００元  

大學（含五專四、五年級及二、三專） 8 人 ５,０００元  

研究所(碩士) 1 人 ６,０００元  

 

（三）才藝優秀獎學金：才藝比賽限由縣市級以上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體育、民俗、藝文、工技 

、育樂、科學等比賽前三名者。 

組 別 預計錄取名額 每隊獎學金 金額 備 註 

個人 1 人 ４,０００元  

團體組（三人含以上） 1 隊 ６,０００元  

 

四、辦理時間：每年 4月-6 月 辦理一次 

五、申請資格：如附件一。 

六、申請手續、應繳文件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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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設籍於本分廠發電設施所在地(連江縣)滿一年以上之在學學生皆可申請。 

（二）申請書可親至協和發電廠珠山分廠警衛室索取申請資料袋或至馬祖資訊網下載。 

（三）個人申請者須填申請表一份（如附件二），並按申請組別需要，檢附下列文件： 

1、勵志獎學金應附政府核發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礙組應附身心障礙證明。 

2、在校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乙份 （就讀學校蓋有章戳之成績單正本；如使

用影本請先送學校蓋與正本相符及學校章戳亦可。） 

3、最近一個月內申請之學生個人部份戶籍謄本正本乙份（需於公告日向前推算 1年

遷入連江縣，個人申請各類組皆必備）。 

（四）國小五、六年級、國中組由指定之學校按本規定資格填具推薦表送審（如附件三），

推薦學生除須設籍於連江縣及考慮其學業及品行、成績外、並請依住址距電廠較

近，且家境清寒者為優先，學校填具之推薦表免附戶籍謄本、成績單。 

（五）才藝優秀獎學金團體組由學校附成績單填具推薦表（如附件四）每校限推薦一組，

學校填具之推薦表免附戶籍謄本、成績單。個人組得自行申請（如附件二），兩者

皆須檢附縣級以上政府機關舉辦之前三名得獎證明資料。得獎期間以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為限。得獎證明資料如獎狀影本或政府主辦單位證明

正本等。 

七、錄取名額： 

(一)申請截止後，本分廠得視各類組獎助學金合格實際情況，酌予調整名額。 

(二)國中小獎學金名額則以靠近電廠之學校推薦優先，名額由本廠訂定。 

八、審核標準：（依權重比例參考表核算、如附件五） 

(一)勵志獎學金組：如超過名額，則以殘障輕重、低收入款別及成績優劣、居所距電廠

遠近等情況衡量。 

(二)五育獎學金組：如超過名額，則以成績優劣、居所距電廠遠近等情況衡量。 

(三)才藝優秀獎學金組：如超過名額，則以獲獎之等級（即縣（市）級、省（市）級、

國家級等）、申請人居所或申請學校校址距電廠遠近加以衡量。 

九、審核程序：由協和發電廠珠山分廠成立之審核委員審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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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告方法： 

(一)由本廠函知實施地區之鄉（市）公所及學校，並請鄉（市）公所及學校轉達有關村

里辦公室。 

(二)獎助學金申請及核發情形在馬祖日報及馬祖資訊網公佈。 

十一、 申請、核發之公佈日期： 

(一)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5月 30 止（以郵截為憑；自行送達協和發電廠珠山分廠收

文仍須於期限內送達，逾期概不受理）。 

(二) 錄取公佈日期：113 年 6 月 14 日前在馬祖日報及馬祖資訊網公告。 

十二、獎助學金之頒發方式由協和發電廠珠山分廠公開頒獎或學校領取轉發，辦獎日期將另 

      行於馬祖資訊網及馬祖日報公告。 

十三、申請學生所繳各項資料，恕不退還，不符規定者不予補件。學校推薦名冊(免附戶籍謄

本)缺蓋關防印信不全者，視同棄權。 

十四、歷年申請案件錯誤樣態： 

（一） 申請資料袋未勾選申請類組；或勾選二組以上類組，申請資料袋未填具申請人

姓名、地址、電話及手機資料，一份申請資料袋內有二份以上申請表，（正確應

為一案一袋）。 

（二） 個人部分未填寫獎助學金申請表，申請表各欄位填寫不完整，申請表內申請人

（學生）未簽名或蓋章；學校推薦部分推薦名冊未蓋關防印信，學校推薦員額不

足。 

（三） 未依規定檢附成績單正本、戶籍謄本正本、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政府核

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文件，申請表之學業成績（分數）或戶籍地址等與成績

單或戶籍謄本不符。  

（四） 成績單使用影印本時未蓋與正本相符或未經學校戳章認証，戶籍謄本未使用正

本或非最近一個月內掣發之戶籍謄本。 

（五） 才藝優秀獎學金團體組學校推薦二組（含）以上，不符規定。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本廠另定之，若有疑問請電總務課 陳小姐 26715#1003 



 4

附件一 
台電協和電廠珠山分廠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各類組獎助學金申請資格各項標準規定（如下表） 

類 別 組 別 設 籍 年 限 基 本 證 明 
第一學期學 
業總平均分 
數最低標準 

第一學期獎懲 
紀錄最低標準 

錄取之個人
每人獎助學
金最高標準 

勵志獎學金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組 

申請學生戶籍 
應設於發電設 
施所在地區滿 
一年以上者 

身心障礙手冊
影本、戶籍謄
本(低收入戶證
明-非必要) 

  １０,０００元 

一般國小組 
低收入戶證
明、戶籍謄
本、成績單 

7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２,０００元 

一般國中組 7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３,０００元 

五育獎學金 

國小五、六年
級組 

申請學生戶籍 
應設於發電設 
施所在地區滿 
一年以上者 

學校推薦名冊
(免附戶籍謄
本、成績單) 

8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１,０００元 

國中組 8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２,０００元 

高中、高職組
（含五專一、
二、三年級） 

戶籍謄本、成 
績單 

8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３,０００元 

大學組（含五
專四、五年級
及二、三專） 

8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５,０００元 

研究所組 (碩
士) 80 分以上 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６,０００元 

才藝優秀獎
學金 

個人組 申請學生戶籍 
應設於發電設 
施所在地區滿 

 一年以上者 

戶籍謄本、成 
績單、得獎證明 

 
 ４,０００元 

團體組同一學
校三人以上
（含）限一組 

得獎證明   ６,０００元 

附註： 
（一）五育獎學金組國小五、六年級及國中由連江縣所轄之行政區域各級學校推薦，不另接 
      受個別申請。 
（二）以上所指各級學校包括國內各公、私學校，但不包括補習學校、在職進修班或空中

補習學校。 
（三）領有公費之學生不得申請獎助學金。（附有自費證明者，不在此限）。 

（四）各組申請學生及戶籍應設籍連江縣所在地屆滿一年以上者（最近一個月內掣發之戶籍

謄本，並在學者）且每名學生只能入選以上各組之一項。 

（五）實施地區；連江縣所轄之行政區域，包括；南竿鄉、北竿鄉、東引鄉、莒光鄉等。 

（六）成績單請以分數表示，並請註明智育成績之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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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編號 

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學金申請表（個人部分） 

一、申請類組 

勵志獎學金 五   育 獎 學 金 才藝優秀獎學金 

１.□身心障礙組 

２.□一般國小組 

３.□一般國中組 

 

４﹒□高中(職)組（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５．□大學組（含五專四、五年級及二、三專） 

６．□研究所組(碩士) 

７．□個人組 

二、申請學生其戶籍應設所在地（設籍年滿一年以上者） 

Ａ．□南竿鄉 

Ｂ．□北竿鄉 

Ｃ．□東引鄉 

Ｄ．□莒光鄉（東、西莒） 

三、申請人（學生）資料： 

姓  名 出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科（系） 學業成績 獎懲紀錄 

      

家長姓名 家長職業（勾選下列□） 

 １、□農  ２、□漁  ３、□公  ４、□工  ５、□商  ６、□其它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話及手

機(務必填寫) 

 

１.□為電廠所在村里２.□電廠鄰接村里３.□其它 

註：鄰接村里是指與電廠（處）所在村（里）交接相鄰。 

四、清寒程度：（勵志獎學組請檢附領有政府低收入戶證明資料及戶籍謄本、成績單） 

１．□鄉鎮市公所低收入戶  ２．□其他 

五．殘障程度：（請檢附領有政府殘障手冊及低收入戶證明及戶籍謄本） 

１．□雙眼盲 

  □極度（一等）智障 

  □三肢以上皆殘    

２．□二肢皆殘 

  □重度（二等）

智障 

３．□單眼盲□一肢殘障 

□聾啞生□中度（三等

智障） 

□顏面嚴重受損 

４．□其它 

 （請說明） 

六；才藝優秀：個人組（檢附縣級以上前三名之獎狀影印本，得獎日期 112.1.1〜112.12.31） 

得獎獎項及名次：         得獎日期：    證明資料名稱： 

獲獎等級：１．□縣（市）級   ２．□省（直轄市）級  ３．□國家級以上  

註：1.上述資料請詳細填寫，□處請擇一打「ˇ」。2.申請（學生）未簽名或蓋章恕難辦理。 

                                      

 
申請人（學生簽章）： 年  月 日 

評 審 委 員 簽 章： 


